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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管部會，針對各個社會服務及慈善單位、組織所募集到的救濟物資與善款，訂定使用情形公

開的準則與程序，並研議建立一個可供慈善單位登錄、人民查詢的專屬網站。是否有當？敬請

公決。 

第六案： 

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針對國人極富人情味及愛心，一旦發生不幸事故，在短時間就可以募集到

大量救援物資及善款。但國內以社會服務及慈善為名的單位及組織甚多，素質良莠不齊，容易

發生中飽私囊等情事。爰建議行政院責成相關業管部會，針對各個社會服務及慈善單位、組織

所募集到的救濟物資與善款，訂定使用情形公開的準則與程序，並研議建立一個可供慈善單位

登錄、人民查詢的專屬網站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國人極富人情味及愛心，如對高雄氣爆，高雄市政府「八一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款專戶

」截至 10 月底所收善款達 45 億 6 千多萬元。又如對新北市八仙塵爆，新北市所收善款截至 9

月底達 16 億 1 千多萬元。 

二、但國內以社會服務及慈善為名的單位、組織甚多，依內政部對於國內社會團體的統計顯

示，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的成立數高達 3,032 筆，其中冠有「慈善」名稱者就達 239 筆。其間各

單位及組織的素質良莠不濟，中飽私囊等情事就很容易發生。 

三、日前民間團體就公布民調顯示，有達 49.18%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形；另

有 54.25%的受訪者不知道善款是否被妥善運用，而有 45.89%的受訪者不知道是否過度集中。 

四、爰此，對各個慈善單位、組織實應加強「他律」管理，建議行政院責成內政部會同衛福

部及其他業管部會，針對各個社會服務及慈善單位、組織所募集到的救濟物資與善款，訂定使

用情形公開的準則與程序，並研議建立一個可供慈善單位登錄、人民查詢的專屬網站。 

提案人：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七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陳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進行第八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碧涵：（17 時 8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2 人提案，有鑑於科技與

表演藝術跨界創作是數位時代新趨勢，其創意對話也是科技產業提升消費市場命題能力的重要

關鍵，故在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應成立科技與表演藝術創作實驗基地，以及幕後製作暨人才

培育中心，以促進科藝跨界研創，並導入核心職能及證照鑑定系統，培育數位藝術創作表演與

幕後人才，展開產學合作，進而佈局表演產業一條鏈聚落，此事關乎我國未來 10 年的創新發展

與產業加值。爰此，建請文化部協調臺灣省政府、科技部等單位，將中興新村省政資料館區、

小巨蛋等打造為「數位藝術劇場等比例排練室」、「幕後製作暨人才培育中心」及「科藝實驗

室」等，讓科技與表演藝術彼此找出創價方程式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第八案： 


